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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296508.htm 主席令 （第七十号

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

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7年8

月30日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。 中华人民

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

（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九次会议通过）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三章 

公平就业 第四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五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

六章 就业援助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

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，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

就业相协调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国家把

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

策，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、市场调节就业、政府促进就业的

方针，多渠道扩大就业。 第三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

自主择业的权利。 劳动者就业，不因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宗

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。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把扩大就

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，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规划，并制定促进就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。 第

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发展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、规范

人力资源市场、完善就业服务、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、提供

就业援助等措施，创造就业条件，扩大就业。 第六条 国务院

建立全国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，研究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

题，协调推动全国的促进就业工作。国务院劳动行政部门具



体负责全国的促进就业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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